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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教 

 

務 

 

處 

教 

 

學 

 

組 

一、 訂定教學上各種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訂定各科教學實施及研究計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 辦理各科教學觀摩會及研究會。  核 定 擬 辦   

四、 訂定教學進度表。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五、 分配教師任課科目、授課時數及各年級教

學課程。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科教師 

六、 編排日課表。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七、 支配教室、實驗室場所。  核 定 擬 辦  學、總 

八、 會同各科教師選定各科教材教具及參考

用圖書。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會同教師編定補充教材及講義。  核 定 擬 辦   

十、 查閱教室日誌及教學實際進度。   核 定 擬 辦  

十一、 辦理教師缺課、補課及調課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二、 檢查各科作業。   核 定 擬 辦  

十三、 辦理有關教學類才藝、學藝競賽    核 定 擬 辦 學 

十四、 辦理各項考試事宜。  核 定 擬 辦   

十五、 編排巡堂表及實施。  核 定 擬 辦  學、導師 

十六、 指導學生課外閱讀及研究。   核 定 擬 辦  

十七、 辦理教師兼代課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會人事、會計

十八、 會同各科教師建立各學科題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訓、輔 

十九、 承辦上級交辦教學研討或研習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二十、 會同各科教師編定寒暑假學生作業。  核 定 擬 辦  訓 

二十一、 繕製各項教學用表。   核 定 擬 辦  

二十二、 擬定教務工作計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二十三、 辦理教務會議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輔 

二十四、 配合輔導室辦理升學及就業輔導事

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五、 配合輔導室辦理升學及就業輔導事

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六、 辦理資訊教育計劃．。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七、 其他有關教學事宜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教 

 

務 

 

處 

 

註 

 

冊 

 

組 

一、 訂定註冊方面各種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辦理學生註冊及編班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學 

三、 編定學生學號及學籍管理。   核 定 擬 辦  

四、 成績之登記、統計分析及填發、及保管成

績資料。 
  核 定 擬 辦  

五、 核定學生畢業事宜。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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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六、 辦理學生轉學、休學及復學等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輔 

七、 填發學生在學成績證明書。   核 定 擬 辦  

八、 編造各種表冊。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九、 辦理各種獎助學金。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十、 辦理學生就學優待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學 

十一、 製發畢(修)業證書及補發畢(修)業證

明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十二、 辦理應屆畢業生參加升學報考事宜。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十三、 辦理新生報到、入學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四、 編印學生名條。   核 定 擬 辦  

十五、 辦理各種考試績優學生獎勵事宜。  核 定 擬 辦  總、會 

十六、 其他有關註冊事宜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教 

 

務 

 

處 

 

一、綜合高中之宣導。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學程規劃。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編印學生選課手冊。  核 定 擬 辦   

四、辦理有關綜合高中業務研習。  核 定 擬 辦   

五、空白課程之規劃。  核 定 擬 辦   

六、彙編各學程課程計畫書。  核 定 擬 辦   

七、執行綜合高中課務計畫與評鑑。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八、召開學程規畫委員會。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召開課程規畫委員會。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學生選課處理。  核 定 擬 辦   

十一、其他。  核 定 擬 辦   

教 

 

務 

 

處 

招 

 

生 

 

組 

一、辦理各項入學招生業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技專校院考招制度之宣導與說明。  核 定 擬 辦   

三、大學校院考招制度之宣導與說明。  核 定 擬 辦   

四、各項升學資訊之蒐集與提供。  核 定 擬 辦   

五、辦理各項升學報名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六、畢業生升學狀況資訊之蒐集與提供。   核 定 擬 辦   

七、其他。  核 定 擬 辦   

教 

 

務 

 

處 

設 

 

備 

 

組 

一、 訂定管理各項教學設備之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訂定各特別教室之使用管理辦法  核 定 擬 辦   

三、 會同總務處計劃、支配、整修及保管全校

教學設備。 
 核 定 擬 辦  總 

四、 會同各科教學研究會主席商請各科教師

自製教學媒體。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學組 

五、 辦理科學教育及科學展覽。  核 定 擬 辦  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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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六、 策劃並維護充實圖書館設備及各項展覽

活動。 
 核 定 擬 辦   

七、 辦理教學設備各項統計事宜。   核 定 擬 辦  

八、 訂定教學設備充實計畫。  核 定 擬 辦   

九、 申購各種教材及教具。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 辦理全校性電腦資訊設備業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十一、 其他有關教學設備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總 

  

一、 擬訂學校資訊教育發展計劃。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擬訂教職員工及學生電子郵件管理要點。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 擬訂學校電腦教室管理要點。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四、 擬訂學校校園網路管理要點。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五、 擬訂學校各類網頁管理要點。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六、 電腦教室的維護與管理。   核 定   

七、 負責學校教學用電腦設備的規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八、 負責學校教學用軟體的規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學校校園網路規畫、建置與管理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 規畫充實教學用電腦設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一、 學校網際網路線路管理   核定   

十二、 學校網際網路主機管理   核定   

十三、 學校各類網頁環境建置與管理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四、 班級網頁環境建置管理   核定   

十五、 學校電子郵件建置與管理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六、 舉辦各項電腦相關競賽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七、 舉辦教師電腦研習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八、 相關電腦教學活動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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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學 

 

務 

 

處 

訓 

 

育 

 

組 

一、 訂定訓育實施計劃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辦理新生始業輔導工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輔、總

三、 遴聘各班導師及訂定導師責任制實施辦

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四、 中心德目訓練規條之訂定、實施、及考

核。 
  核 定 擬 辦  

五、 學生自治活動之指導與考查。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六、 統計學生訓育活動資料。   核 定 擬 辦  

七、 輔導學生參加社會服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輔、總

八、 辦理公益團體委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分配導護輪值工作。  核  定 擬 辦   

十、 舉辦有關訓育類才藝、學藝活動競賽及考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教 

十一、 訂定社會教育及生活教育計畫與推行。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 

十二、 辦理學生團體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三、 調閱學生生活週記。   核 定 擬 辦  

十四、 辦理學生民族精神教育及民主法治教

育。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五、 辦理慶典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六、 辦理義賣籌款事宜。    核 定 擬 辦  

十七、 辦理學生報考軍校事項。   核 定 擬 辦  

十八、 定期出版校刊。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九、 籌編學生畢業紀念冊。   核 定 擬 辦  

二十、 辦理學生綜合表現各項成績核算業務。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第四層為導

師 

二十一、 佈置文化櫥窗資料。   核 定 擬 辦  

二十二、 辦理模範生及表揚善行學生。  核  定 擬 辦   

二十三、 辦理學生假期育樂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四、 訂定中華文化復興運動工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五、 新聞資料剪貼及整理。    核 定  

二十六、 編製各項訓育表冊及報告。   核 定 擬 辦  

二十七、 推展義工制度。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八、 其他有關訓育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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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學 

 

務 

 

處 

 

生 

活 

教 

育 

組 

一、 訂定學生日常生活教育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辦理學生獎懲。  核  定 擬 辦  
大功、過者送

校長核定 

三、 辦理有關學生生活教育各種競賽。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四、 訓練及考核學生禮儀習慣。   核 定 擬 辦  

五、 處理各項學生來往文書。   核 定 擬 辦  

六、 辦理學生請假缺曠課。   核 定 擬 辦  

七、 處理學生偶發事件。  核  定 擬 辦  
重大者送校

長核定 

八、 辦理交通安全教育、協助腳踏車之管理。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查禁違禁品、檢查學生服裝儀容。    核 定  

十、 巡查校園安全、輔導學生校內、校外生

活。 
  核 定 擬 辦  

十一、 學生自治隊、糾察隊、路隊的編組與訓

練。 
  核 定 擬 辦 各處室 

十二、 學生之防空、防護、防震及安全演習等

之訓練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三、 訂定學生作息時間。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四、 實施學生安全檢查。    核 定  

十五、 考核學生綜合表現成績。  核  定 擬 辦   

十六、 其他有關生活教育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學 

 

 

務 

 

 

處 

體 

 

育 

 

組 

一、 訂定體育實施計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訂定充實體育設施計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 選定體育課及早操教材。  核  定 擬 辦  教 

四、 運動場地及體育設備器材之管理及維護。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五、 訂定體育課教學單元及調配運動場地。   核 定 擬 辦  

六、 各種運動競賽及表演。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七、 舉辦全校運動大會。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八、 指導體育課外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記錄及統計學生各項成績。   核 定 擬 辦  

十、 其他有關體育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學 

 

務 

 

處 

衛 

 

生 

 

組 

一、 訂定衛生教育各種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訂定衛生保健實施要點。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 訂定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四、 實施傳染病預防接種。   核 定 擬 辦  

五、 辦理全校整潔、衛生、環保工作。   核 定 擬 辦  

六、 推展及參加社會各種衛生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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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七、 辦理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八、 辦理學生健康檢查。   核 定 擬 辦  

九、 指導學生為維護健康要領並矯治其缺點。   核 定 擬 辦  

十、 辦理緊急救護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一、 注意學生飲食清潔及衛生。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二、 有關供應學生午餐衛生教育事項。  核  定 擬 辦   

十三、 其他有關衛生教育事項。  核  定 擬 辦   

十四、 有關保健中心業務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註：體育、衛生未分組，則併為體衛組。      

學 

 

務 

 

處 

導 

 

師 

一、 綜理本班班務。    核 定 
第四層為導

師 

二、 執行各種會議決議有關班級經營事項。    核 定  

三、 負責週會、升降旗自習及各項集會學生人

數之指導事宜。 
   核 定  

四、 掌理班級整潔檢查及秩序維持等事項。    核 定  

五、 領導本班學生校外教學及參觀等活動。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六、 指導學生身心保健事項。    核 定  

七、 指導本班學生參加各項課外活動、勞動生

產及社會服務。 
   核 定  

八、 實施個別談話。    核 定  

九、 指導本班學生參加校內外舉辦之各項比

賽。 
   核 定  

十、 處理本班學生偶發事件。    核 定  

十一、 實施學生家庭訪問。    核 定  

十二、 隨機加強學生民族精神教育。    核 定  

十三、 指導學生生活教育、實踐國民生活須

知、國民禮儀範例。 
   核 定  

十四、 考查本班學生德育、群育成績及綜合表

現成績。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五、 檢閱本班學生生活日記、週記或課外讀

物。 
  核 定 擬 辦  

十六、 實施本班學生服裝儀容、書包及安全檢

查。 
   核 定  

十七、 輔導學生製定及實踐生活公約。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八、 指導本班學生班會等自治活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九、 配合各處室建立本班學生各種資料。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 其他有關配合校務工作事項及交辦事

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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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教 

 

 

官 

 

 

室 

軍 

訓 

人 

事 

一、軍訓人員遷調之建議。 核定 審核   擬辦 

軍訓主任教

官為第二

層，軍訓教官

為第三層 

二、軍訓人員送訓之建議。 核定 審核   擬辦 

三、軍訓人員文憑之獎懲。 核定 審核   擬辦 

四、軍訓人員平時考核。   核定   擬辦 

五、軍訓人員年度考績。 核定 審核   擬辦 

六、軍訓人員婚姻業務。 核定 審核   擬辦 

七、軍訓人員保險業務。   核定   擬辦 

八、軍訓人員俸級晉支業務。   核定   擬辦 

九、軍訓人員退伍延役業務。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軍訓人員寒暑假講習業務。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一、軍械技工任用審核業務。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二、軍訓人員勤務之派遣。   核定   擬辦 

十三、軍訓人員業務劃分與調整。   核定   擬辦 

十四、軍訓人事研究與建議。   核定   擬辦 

十五、軍訓人員移交業務。 核定 審核   擬辦 

教 

 

 

官 

 

 

室 

軍 

訓 

教 

育 

一、軍訓會報之召開與記錄。   核定   擬辦 

 

二、學生軍訓成績證明。 核定 審核   擬辦 

三、學生軍訓成績考察。   核定   擬辦 

四、學生申請免修在校軍訓。   核定   擬辦 

五、教官值星（勤）紀錄之核閱。 核定 審核   擬辦 

六、軍訓教官基本軍官團活動。 核定 審核   擬辦 

七、學生升學軍校之輔導。 核定 審核   擬辦 

八、學生行軍訓練計畫之擬定與督導。 核定 審核   擬辦 

九、軍訓電化教學之推展。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學生緩徵業務之辦理。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一、學生戰時服勤大隊編組訓練。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二、軍訓教育觀摩。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三、軍訓教育年度計畫之擬定與檢討。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四、軍訓教學評鑑之執行。 核定 審核   擬辦 

教 

 

 

官 

 

 

室 

軍 

訓 

後 

勤 

一、軍訓經費預算與運用。 核定 審核   擬辦 

 

二、軍訓庫房管理與督導。   核定   擬辦 

三、軍訓武器之保養與安全督導。 核定 審核   擬辦 

四、軍訓武器帳籍之建立與保管。 核定 審核   擬辦 

五、軍訓人員服裝業務。   核定   擬辦 

六、軍訓人員眷證申請與轉發。   核定   擬辦 

七、軍訓人員眷舍申請、華廈輔建等業務。   核定   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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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八、軍訓人員出入境申請。 核定 審核   擬辦 

九、軍訓人員年度體檢。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軍訓人員身分證換發作業。   核定   擬辦 

十一、軍訓人員退撫基金繳納作業。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二、軍訓人員健保卡申領及換發。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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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實 

 

習 

 

處 

各 

 

學 

 

程 

一、擬訂該學程課務發展計畫。 核定 審 核 擬 辦   

二、配合教學組，擬訂該學程相關課程及輔導

課配課事宜。 

  
核 定 擬 辦   

三、訂定該學程之必修、選修及核心課程。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四、配合有關處室宣導綜合高中之『職業試探』

課程。 

核定 
審 核 擬 辦   

五、規劃及擬訂該學程學生之校外教學活動實

施辦法。 

核定 
審 核 擬 辦   

六、評閱該學程學生之校外教學報告。   核 定 擬 辦   

七、配合輔導室辦理三年級導師及學生推甄作

業宣導說明會。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八、協助招生組進行該學程學生參加繁星計畫

或推薦甄選作業的書面資料審核。 

核定 

核定 
審 核 擬 辦   

九、輔導學生參加各項技能檢定。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輔導該學程學生參加各項技藝競賽。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一、擬訂各學程專業教室管理辦法與課表安

排。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二、辦理各學程專業教師的知能研習。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三、架設該學程網頁。   核 定 擬 辦   

十四、配合原住民五年職業教育專款，開設原

住民技能輔導班。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五、規劃各學程的職業證照時程。   核 定 擬 辦   

十六、配合學務處畢業旅行，規劃各學程校外

參訪四技大學院校。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七、協助就業組進行學程學生畢業後升學或

就業之統計調查。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八、協助就業組辦理各學程學生各項技能定

報名事宜。 

核定 
審 核 擬 辦   

十九、研擬各學程教學研究會討論提綱。   核 定 擬 辦   

二十、充實該學程相關之教學資源及參考書

籍。 

  
核 定 擬 辦   

二十一、協助赴各國中招生宣導。   核 定 擬 辦   

二十二、辦理電腦基金會 TQC 中英文輸入合格

認證試務工作。 

核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三、臨時交辦事項。 核定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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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總 

 

務 

 

處 

文 

 

書 

 

組 

一、 文書處理辦法之擬定與修正。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組長以下如

無第四層人

員時，業務由

組長辦理 

二、 文書部門計畫、執行、考核及獎懲。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 辦理研究發展事項及校務會議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四、 印信之典守。   核 定  

五、 公文之收發、登記、編號、分辦。   核 定 擬 辦  

六、 文書繕校、郵寄文件類別之審查。   核 定 擬 辦  

七、 郵遞文件及郵費之登記及管理。   核 定 擬 辦  

八、 差送文件傳遞工作之分配及管理。    核 定 擬 辦  

九、 文書之稽催、查詢、管制及考核。   核 定 擬 辦  

十、 文書之保密。   核 定 擬 辦  

十一、 各項會議會議記錄之編造。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二、 行事曆之統整編造工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三、 檔案之處理及保管。   核 定 擬 辦  

十四、 公文處理月報表。   核 定 擬 辦  

十五、 公報之整理及保管。   核 定   

十六、 失效文件之銷毀。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人事室 

十七、 校史之記載及管理。  核 定 擬 辦   

十八、 其他有關文書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務 

 

處 

 

庶 

 

務 

 

組 

一、 訂定及修正財產、物品管理辦法。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二、 財產目錄及各項財產報表之造報。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三、 財產登記、保管、分配及撥借。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四、 財物毀損報廢及標售之處理。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五、 財產使用年限之評定與財產盤點等事項。   核 定 擬 辦 會計室 

六、 財產及物品之採購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七、 物品保管及分發使用登記。   核 定 擬 辦  

八、 財物之出借收回登記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零用金之管理及支付(庶務零用金)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 辦公室分配、佈置、設備等事宜。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十一、 電話、水、電之管理(含宿舍)。    核 定  

十二、 校園之設計、佈置、美化及綠化等事

宜。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十三、 訂定及修訂安全管理辦法。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四、 門禁警衛之管理。   核 定 擬 辦  

十五、 災害之預防及搶修。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十六、 宿舍維護、管理及各項安全策略。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十七、 慶典、會議場所之佈置。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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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十八、 辦理防護團有關業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訓 

十九、 辦理工友僱免與待遇等事項。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二十、 本校勞工保險之加退保及保險給付。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一、 工友工作之分配、督導與考核。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二、 訂定營繕工程計畫。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二十三、 預算編擬及申請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四、 招標比價訂約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五、 工程督導與驗收業務之處理事宜。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六、 安全措施及督導。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十七、 其他有關各項庶務業務事項及交辦

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總 

務 

處 

出 

納 

組 

一、 各項出納管理辦法之擬定。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二、 依據收支傳票辦理各項款項之收支。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會 

三、 填發各項收款收據。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會 

四、 各項出納簿表冊之編製登記。   核 定   

五、 員工薪資給與、兼代課鐘點費、及生活津

貼各項補助費清冊。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六、 扣繳互助費、保險費、所得稅及保險費証

明核發。 
   核 定  

七、 收付及統計學生各項註冊等各項費用。    核 定  

八、 執行學生減免各項費用。    核 定  

九、 零用金之管理及支付(出納零用金)。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 其他有關各項出納業務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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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輔 

 

導 

 

室 

輔 

 

導 

 

組 

一、 訂定各種輔導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二、 訂定及執行輔導工作實施計畫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三、 籌辦各項輔導會議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四、 提供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及家長輔導專業

諮詢服務，與校外有關機關協調聯繫事

項。 

 核 定 擬 辦  教、訓 

五、 實施個別輔導、團體輔導。  核 定 擬 辦  教、訓 

六、 推行全體教師參與輔導工作。  核 定 擬 辦  教、訓 

七、 辦理技藝教育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八、 規劃並協助教師實施班級輔導活動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九、 辦理個案研究進行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十、 中途輟學學生之輔導。  核 定 擬 辦  教、訓 

十一、 輔導學生升學及就業事項。  核 定 擬 辦  教、訓 

十二、 辦理親職教育。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三、 各項輔導專案資料之建立、管理、及輔

導之推行。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四、 整理輔導信箱。  核 定 擬 辦   

十五、 推展親師合作業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六、 辦理校友會業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七、 辦理兩性平等教育。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十八、 辦理生命教育。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十九、 其他輔導有關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輔 

 

導 

 

室 

 

一、 各類心理測驗及問卷調查之實施及應用。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二、 學生資料之建立、分析、保管並提供教師

參考。 
 核 定 擬 辦  教、訓 

三、 學生輔導資料之轉移等事項。  核 定 擬 辦  教、訓 

四、 蒐集並提供生活輔導、學習輔導、生計輔

導等有關資料。 
 核 定 擬 辦   

五、 策劃輔導活動實驗研究。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六、 畢業生追蹤調查輔導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教、訓 

七、 充實及管理輔導叢書、測驗資料、錄影帶

及其他設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八、 輔導活動教具製作、保管及推廣運用。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九、 出版輔導刊物、宣導輔導觀念。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十、 設置輔導專欄。  核 定 擬 辦  教、訓 

十一、 其他輔導資料整理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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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輔 

 

導 

 

室 

 

一、 訂定各種特殊教育章則。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二、 訂定特殊教育實施計畫。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處室 

三、 辦理特殊班學生甄別工作。  核 定 擬 辦  各處室 

四、 特殊學生之個別輔導與團體輔導事項。  核 定 擬 辦  教、訓 

五、 特殊教育實驗研究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六、 推動特殊教育教材編輯及教具製作事

項，個別化教方案。 
 核 定 擬 辦  教 

七、 辦理特殊班學生升學及就業輔導。  核 定 擬 辦   

八、 未設組之前，業務併入資料組及輔導組合

辦。由校長或主任核定。 
核 定 擬 辦    

九、 籌設並管理資源教室。  核 定 擬 辦  教、總 

十、 辦理特殊教育有關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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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單位 

及 

備   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組 長 承辦人 

會 

 

計 

 

室 

 

一、 年度預算(概算)之籌擬及編報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各單位 

二、 歲入歲出分配預算之編報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三、 預算簽證及登記事項。    核 定  

四、 經依規定程序辦理經費流用案件之編報。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五、 預算執行狀況(績效報告)編報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六、 年度進行中申請修正分配、動支預備金及

辦理追加預算案件之編報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七、 年度終了權責發生數之申請保留編報事

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八、 各項收支款項案件及原始憑證之核定事

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九、 收入支出轉帳傳票之編製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 履行支付責任付款憑單之編製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一、 根據合法之記帳憑證、記載帳簿事項。    核 定  

十二、 各項會計報告編造及收支憑證之送審。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三、 年度決算之編報案件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四、 各種會計帳簿會計報告會計憑證之保

管。 
 核 定  擬 辦  

十五、 定期或不定期檢查出納、庶務相關業

務。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六、 預付及代收、代辦款項之清理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七、 內部審核處理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八、 各項統計報表之會核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十九、 各項統計資料之建檔與保管事項。  核 定  擬 辦  

二十、 其他有關會計事項及交辦事項。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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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主    管    項    目    及    內    容 
分 層 負 責 劃 分 會辦 

單位 

及 

備註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項目 內                    容 校 長 主 任  承辦人 

人 

事 

室 

 

一、行政組織系統表之擬訂。 核定 擬辦     

二、編製教職員預算員額編製表。 核定 審核  擬辦  

三、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訂定或修正。 核定 審核  擬辦  

四、教職員之敘薪任免遷調。 核定 審核  擬辦  

五、申請資深優良教師之獎勵。 核定 審核  擬辦  

六、事、病、公差假之管理登記。  核定 審核  擬辦  

七、生活津貼補助「婚喪、生育、子女教育、

重大災害等」之請領。 

核定 審核 
 

擬辦 
 

八、教職員之退休資遣撫卹。 核定 審核  擬辦  

九、各類證明書之核發。   核定  擬辦  

十、人事資料調查填報登記、繕發及保管。 核定 審核  擬辦  

十一、公保加退保保險給附異動管理。   核定  擬辦  

十二、公保加退保保險給附異動管理。      

十三、全民健康保險加退保異動管理。   審核  擬辦  

十四、臨時交辦事項。       

 


